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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我国刑事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泗阳县人民法院 张宏 杨菁

    审判监督为了确保公正与效率的实现而设立的一种制度。我国审判监督制度既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也

包括权力机关、人大代表、人民群及其新闻媒体等对审判工作的监督。本文笔者主要就审判监督程序谈谈

自己的看法。审判监督程序是事后监督的司法补救措施，具有依法纠错的功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是由人

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当事人启动的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书、裁定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确

有错误时，重新进行审判的诉讼程序。因为是对案件再次进行审判，所以又叫再审程序。审判监督程序是

我国诉讼中的特殊程序，不是每一个案件的必经程序。确立再审制度，对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

法公正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无论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还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现行的再审制度也存

在不少缺陷，特别是不加限制的反复再审将使法院两审终审制度名存实亡，法院判决的终局性和权威性无

法保障，同时也极易导致权力滥用，不能达到立法设置再审程序所预期的目的。 

     一、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存在的弊端 1、审判监督程序管辖缺乏权威性。依法纠正错误裁判，确保司

法公正，进而维护司法权威是审判监督的第一位的职能。我国现行的申诉制度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必

须先向原审法院提出，不服原审法院的判决才能再向上级法院申请再审，这在逻辑上就存在矛盾，好比病

人给自己当医生。因为同一案件由同一法院再审，很难跳出原来的思维方式，极易受到关系网或部门及地

方保护主义的束缚，不能令当事人信服。2、审判监督程序启动的宽泛性。 现行刑诉法对申诉和申请再审

时限和次数均不甚严格，致使一定数量的当事人长期申诉或者以同一理由、同一请求事项重复申诉，大量

申诉案件久拖不决。而且一项生效裁判，几乎可以不受任何时间和次数限制而被引发再审，导致生效裁判

可能被多次撤销，极大影响了终审裁判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变相的改变了我国两审终审制度，也造成人、

财、物的浪费。3、审判监督程序缺乏时效性。刑诉既没有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间，也没有规定法

院决定再审或检察院抗诉的时间限制。甚至若干年后，当事人仍可以通过不断上访，请求人大要求法院再

审，或者通过检察院乃至法院提起再审。这种不加限制的再审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提高诉讼成 

    二、现行审判监督程序存在问题的成因。审判监督案件是一个矛盾的结合点，是生效裁判的社会效果

和法律效果对立统一的结合点。一方面，为了追求法律效果，审判监督尽可能地维护生效裁判的司法权

威；另一方面，为追求社会效果，审判监督又尽可能地纠正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从形式上看，维护生效

裁判的司法权威与纠正生效裁判的错误是矛盾的，但从实质上看，两者又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点在于司法

公正。 从审判实践来看，不服终审判决、申请再审的案件大量存在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诉讼原则和

指导思想有偏差。我们长期以来以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为指导思想，这可以是一个政治原则，却不宜作为

法律原则适用，不利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2）制度尚不能保证法院判决的权威性。法院受行政干预较

多，并且为大局服务，关注群众的满意程度。（3）法律规定太过笼统，只要当事人认为判决、裁定有错

误就可以申请再审，使得多数人们抱着"讨个说法"的心理，希望通过申诉得到更权威的解决。（4）法院

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包括服判息诉、让人民满意、保持稳定大局等。  

    三、完善审判监督制度的几点建议。 无节制的再审制度，已经严重制约了审判效率，损害了司法权

威，在保障当事人实体权利的名义下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改革现行的再审制度，应对再

审的条件和范围进行重新界定，并规范再审案件的审理程序。 

    一是可重新规范再审程序启动的要件。将提起再审权利按照诉权的模式重新定位，合理设计当事人提

起再审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提起再审的期限，将再审理由法定化、明细化。规范法院受理和审理再审

检索



  之诉是否成立以及决定是否重新审理或改判的规则。一般情况下，只有具有明确证据证明原生效裁判确有

错误的或司法人员在该案中有违法犯罪行为的才能启动再审程序；且无论是申诉或抗诉启动再审程序时效

都必须在犯罪行为发生后，仍在追诉期或追诉期余数内；启动再审程序，必须书面提出并符合法定形式要

求。同时，要明确提起当事人提起再审之诉应交纳诉讼费并承担再审败诉的责任，将当事人的申诉权利转

化为再审诉权，真正发挥再审的作用。 

    二是改革再审的运作程序。一是规范再审的管辖，对再审案件原则上由上级法院管辖。上级法院对下

级法院具有天然的监督优势，有利于及时纠正错案，充分地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也能增强

当事人、抗诉机关对这项工作的信任度。二是提高再审法官的素质。再审法官应由资深法官组成，因为再

审程序是一种特殊的救济程序，是真正的“终审”，是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最后机会，应当选拔实践经

验丰富、法学理论功底深厚的法官审理再审案件，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体现司法权

威。 

    三是逐步实行三审终审制，最终取消再审制度。实行三审终审制，能够更好保证终审裁判的正确率，

既可保障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又可以维护司法权威。三审终审制有利于我国建立判例制度和完善司法解

释，最高法院可以在审判三审案件中来创制判例和司法解释，这样可以节省立法和司法资源；三审终审制

更有利于司法独立，克服地方行政对司法的干预，更好的维护司法权威和解决法律统一适用的问题；实行

三审终审制是我国法制同国际法制接轨的需要，现世界上许多国家实行三审终审制。 

    四是进一步规范申请的主体和再审审查的期限。现行刑诉法将申诉主体，限于与原裁判有切身利害关

系的人，即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应该说，这一范围较为恰当。但由于申诉主体之间在地位上

没有主次之分，时间上没有先后之别。实践中出现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同时申诉，甚至当事

人及其代理人对生效判决无异议，而其他近亲属执意申诉的现象，有损于申诉工作的严肃性。笔者认为：

申请再审的主体应界定为：（1）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2）当事人死亡的或法定代理人丧失行为能力

的，近亲属可申请再审。另外，为避免再审申请权的滥用，对未提起上诉却于判决生效后提起再审的，原

则上不予接受和审查。为保证再审案件得到及时处理，对审查再审的期限应作出限定，应限于受理再审申

请后两个月内作出决定。 

    另外，笔者认为，完善审判监督制度除了完善审判监督程序外，还应完善权力机关、新闻媒体等社会

全方位的监督体系。按照法律规定和世界各国的通行作法，审判权专属法院，除了检察机关依法行使监督

权和法院自身监督外，其他机关及社会各界应充分尊重并信任法院对审判权的行使。但我国目前对审判监

督是多头绪，甚至行政干预情况仍是屡见不鲜，个别地方经常打着地方党委牌子与法院协调处理案件，有

的政法委甚至直接帮法院下判决，也不管其看法或要求对不对，严重破坏了司法权威和司法独立。应规范

社会对审判的监督。社会可以对审判法院行使监督权，但不能对个案进行监督干涉，笔者认为现行法律赋

予人大对个案的监督权存在不妥，实践中不少地方人大受地方政府的影响或出于自身某些原因，打着个案

监督权的旗号干涉地方法院办案，甚至直接要求地方法院应该如何裁决，既影响了法院依法独立审判，也

导致这些案件被上级法院改判或发回重审，影响了司法权威。同时，笔者认为，任何案件在裁判宣告之

前，新闻媒体不应大势宣传，否则，法院在作出裁判时不得不考虑新闻影响，作出偏轻偏重的裁判，实质

上扭曲了司法公正。 

    我国目前审判监督制度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司法公正和效率，但仍存在一定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我

们应加强立法，不断完善以审判监督程序为重点的审判监督制度， 

    更好的发挥其监督功能，不断推进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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